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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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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民
治

中
土
立
國
三
千
年
未
有
民
治
今
言
民
治
何
也
君
主
之
國
私
天
下
乃
一
人

之
天
下
以
一
人
而
獨
治
之
民
主
之
國
公
天
下
乃
億
萬
人
之
天
下
以
億
萬

人
而
共
治
之
其
理
然
也
鐵
嶺
自
民
國
以
來
脫
專
制
而
入
大
同
開
民
治
之

新
猷
成
共
和
之
政
體
人
民
凡
可
自
謀
自
衛
者
如
戶
口
選
𦦙
自
治
警
察
保

衛
諸
端
皆
綱
𦦙
目
張
不
遺
餘
力
旣
不
勞
政
府
之
文
吿
尤
無
庸
官
吏
之
督

催
民
治
乃
對
於
政
治
而
言
政
府
飭
官
吏
而
行
其
器
械
之
法
令
者
政
治
也

地
方
由
人
民
而
行
其
自
然
之
裁
度
者
民
治
也
自
治
日
進
出
欵
日
繁
實
業

愈
興
負
稅
愈
重
芸
芸
衆
生
受
三
千
年
之
屈
伏
今
一
躍
而
作
主
人
翁
民
不

自
謀
而
誰
謀
之
民
不
自
衛
而
誰
衛
之
其
善
也
宜
自
幸
自
歌
其
不
善
也
宜

自
咎
自
責
而
或
者
曰
儉
衣
並
食
供
人
揮
霍
其
不
怨
不
尤
者
亦
僅
矣
惟
其

僅
也
方
見
民
治
之
何
在
惟
其
僅
也
方
可
見
民
治
之
何
所
在
天
下
事
有
不

期
其
然
而
然
亦
有
期
其
然
而
不
然
者
其
今
日
之
民
治
乎
志
民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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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民
治鐵

嶺
設
縣
之
戶
口

鐵
嶺
戶
口
遠
無
可
攷
斷
自
淸
康
煕
三
年
設
縣
招
懇
七
年
按
畝
升
科
除
旗

丁
仍
前
不
計
外
民
人
戶
口
共
增
二
千
一
百
零
一
此
徵
之
鐵
嶺
舊
志
也
乾

隆
六
年
新
編
民
戶
計
二
千
五
百
九
十
九
戶
男
女
九
千
三
百
三
十
六
名
口
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第
五
次
編
審
民
戶
計
四
千
零
九
十
九
戶
男
女
共
四
萬
二

千
六
百
六
十
九
名
口
此
徵
之
盛
京
通
志
也
按
十
年
一
編
審
此
四
十
年
中

幾
增
三
倍
有
半
其
流
寓
之
衆
耶
生
齒
之
繁
耶
民
國
十
八
年
據
警
察
之
調

查
全
境
民
戶
計
五
萬
二
千
四
百
四
十
九
戶
男
女
共
三
十
五
萬
八
千
八
百

四
十
九
名
口
較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又
增
八
倍
回
溯
由
康
熙
三
年
設
縣
至
民

國
十
八
年
調
查
此
二
百
六
十
五
年
則
幾
增
一
百
五
十
倍
鐵
嶺
戶
口
有
豋

無
耗
生
聚
之
繁
之
速
有
不
可
以
道
里
計
者
從
此
再
數
十
年
數
百
年
其
不

以
人
滿
爲
患
也
幾
希

拳
匪
亂
後
之
戶
口

淸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因
拳
匪
之
亂
俄
軍
駐
境
盜
賊
如
毛
人
心
惶
恐
省
當
局

催
辦
保
甲
遂
比
戶
編
查
以
便
抽
丁
惟
大
亂
之
後
人
無
定
居
往
往
一
室
而

居
數
家
或
一
家
而
析
爲
數
處
迷
離
錯
落
未
得
詳
確
彼
時
調
查
所
得
之
戶

口
如
左旗

戶
居
城
廂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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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戶
數
未
詳
男
二
百
三
十
四
名
女
二
百
零
五
口

旗
戶
居
鄕
間
者

戶
數
未
詳
男
二
千
零
五
十
名
女
一
千
九
百
零
八
口

民
戶
居
城
廂
者

戶
數
未
詳
男
一
萬
九
千
三
百
四
十
名
女
一
萬
七
千
二
百
二
十
五
口

民
戶
居
鄕
間
者

按
保
甲
區
計
算
共
六
十
一
區
四
百
四
十
七
村
計
五
萬
二
千
五
百
三
十
戶

男
十
八
萬
八
千
三
百
零
一
名
女
十
五
萬
九
千
五
百
口
通
共
城
鄕
旗
民
約

五
萬
七
千
五
百
餘
戶
因
城
廂
戶
數
未
詳
共
計
男
女
三
十
七
萬
零
三
百
五

十
三
名
口
大
亂
之
後
復
能
如
此
可
謂
繁
盛
矣

法
庫
設
廳
劃
分
後
之
戶
口
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法
庫
門

原
屬
開

原
縣

改
設
鎭
邊
廳
劃
本
境
西
北
陲
分
隷
之
計

劃
出
一
百
一
十
六
村
計
戶
一
萬
三
千
六
百
八
十
戶
彼
時
全
境
戶
口
確
數

如
左

旗
籍

據
四
旗
公
署
冊
檔

正
藍
旗
一
百
六
十
六
戶
男
八
百
八
十
六
名
女
四
百
五
十
三
口

鑲
白
旗
二
百
一
十
七
戶
男
六
百
五
十
名
女
五
百
八
十
口

正
白
旗
一
百
三
十
八
戶
男
六
百
二
十
三
名
女
三
百
七
十
一
口

鑲
黃
旗
一
百
五
十
九
戶
男
五
百
四
十
三
名
女
三
百
四
十
七
口

四
旗
共
計
六
百
八
十
戶
男
二
千
六
百
零
二
名
女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四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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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民
籍

城
廂
五
千
零
一
十
一
戶
男
二
萬
一
千
八
百
九
十
一
名
女
七
千
二
百
六
十

九
口

四
鄕
除
劃
歸
法
庫
不
計
外
尙
有
三
百
三
十
一
村
計
四
萬
一
千
一
百
二
十

七
戶
男
十
三
萬
六
千
零
八
十
二
名
女
十
一
萬
八
千
七
百
零
八
口

城
鄕
共
計
四
萬
六
千
一
百
三
十
八
戶
男
十
五
萬
七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名

女
十
二
萬
六
千
九
百
七
十
七
口

統
計
全
境
四
萬
六
千
八
百
一
十
八
戶
男
女
共
二
十
八
萬
四
千
九
百
五

十
名
口

民
國
成
立
後
之
戶
口

民
籍

民
籍
一
萬
一
千
零
五
十
七
戶
男
三
萬
五
千
七
百
一
十
二
名
女
二
萬
七
千

五
百
一
十
一
口

滿
籍
九
百
零
九
戶
男
三
千
五
百
一
十
四
名
女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七
口

蒙
籍
一
百
三
十
四
戶
男
四
百
三
十
八
名
女
四
百
零
八
口

回
籍
一
百
四
十
六
戶
男
四
百
四
十
五
名
女
四
百
四
十
四
口

客
籍
七
百
三
十
四
戶
男
三
千
二
百
九
十
名
女
九
百
六
十
一
口

東
鄕

民
籍
六
千
五
百
一
十
六
戶
男
二
萬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九
名
女
二
萬
一
千
二

百
六
十
七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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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滿
籍
三
戶
男
六
名
女
七
口

蒙
籍
無

回
籍
三
十
一
戶
男
五
十
五
名
女
六
十
四
口

客
籍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五
戶
男
六
千
零
八
十
九
名
女
六
千
零
一
十
二
口

西
鄕

民
籍
四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戶
男
一
萬
七
千
六
百
七
十
五
名
女
一
萬
七
千
零

四
十
五
口

滿
籍
三
百
九
十
九
戶
男
一
千
四
百
一
十
四
名
女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七
口

蒙
籍
七
百
二
十
七
戶
男
二
千
四
百
二
十
三
名
女
二
千
二
百
七
十
五
口

回
籍
無

客
籍
二
百
五
十
三
戶
男
一
千
四
百
四
十
五
名
女
一
千
三
百
零
二
口

南
鄕

民
籍
八
千
三
百
零
八
戶
男
二
萬
八
千
七
百
二
十
五
名
女
二
萬
五
千
七
百

九
十
五
口

滿
籍
無

蒙
籍
無

回
籍
無

客
籍
無北

鄕

民
籍
一
萬
七
千
三
百
四
十
九
戶
男
六
萬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五
名
女
五
萬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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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千
二
百
零
六
口

滿
籍
無

蒙
籍
無

回
籍
無

客
籍
無

統
計
全
境
各
籍
五
萬
三
千
二
百
九
十
四
戶
男
女
共
三
十
五
萬
零
四
百

四
十
六
名
口

淸
源
設
縣
劃
分
後
之
戶
口

民
國
十
五
年
開
原
屬
之
八
家
鎭
改
設
淸
源
縣
劃
本
境
之
東
南
隅
分
隷
之

計
劃
出
六
村
三
百
九
十
五
戶
茲
將
淸
源
劃
分
後
本
境
戶
口
確
數
列
左
城

廂
共
六
千
七
百
九
十
四
戶
男
二
萬
三
千
九
百
五
十
七
名
女
一
萬
三
千
四

百
零
七
口
四
鄕
共
四
百
村
計
四
萬
五
千
六
百
五
十
六
戶
男
十
五
萬
八
千

四
百
一
十
二
名
女
十
四
萬
三
千
五
百
九
十
四
口

統
計
城
鄕
五
萬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戶
男
十
八
萬
二
千
三
百
六
十
九
名
女

十
五
萬
七
千
零
一
口
男
女
共
三
十
三
萬
九
千
三
百
七
十
名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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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選
𦦙

古
今
進
賢
不
一
其
道
兩
漢
之
徵
辟
唐
宋
之
科
𦦙
明
淸
之
考
試
今
日
之
學

校
皆
所
以
𦦙
賢
才
也
昔
唐
太
宗
試
士
之
言
曰
天
下
英
雄
皆
入
吾
彀
中
矣

帝
王
以
術
覊
儒
生
古
今
同
慨
唐
宋
取
士
以
文
章
明
淸
取
士
以
貼
括
取
士

之
道
歷
代
不
同
而
其
用
法
用
意
則
一
科
第
爲
正
途
不
以
科
第
爲
他
途
爲

異
途
鐵
嶺
偏
處
一
隅
按
册
可
稽
者
由
遼
而
金
而
明
淸
四
代
而
已
大
約
擅

貼
括
者
居
多
以
貼
括
博
科
第
而
以
正
途
進
一
代
帝
王
以
此
取
士
士
即
以

此
應
之
鐵
嶺
何
多
賢
之
如
是
也
今
則
日
進
文
明
力
求
實
學
脫
科
第
之
世

而
入
科
學
時
期
或
大
學
專
門
或
留
學
異
國
濟
濟
多
士
蔚
爲
國
華
卒
業
歸

來
盡
屬
偉
器
以
一
時
之
風
尙
覘
一
地
之
文
野
前
後
經
四
代
而
歷
六
百
年

謹
次
苐
志
其
姓
名
如
左
無
如
舊
志
已
屬
不
全
無
書
可
攷
新
學
又
皆
自
費

無
檔
足
徵
孤
舘
拈
毫
乏
人
採
訪
多
數
遺
漏
咎
有
難
辭
亦
如
文
中
不
載
於

隋
書
伏
波
不
豋
於
麟
閣
鐵
嶺
遺
賢
有
如
是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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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選
𦦙進

士

姓
　
　
　
名
　
　
籍
　
　
　
貫
　
　
科
　
　
　
分

金
劉
　
　
　
煒
　
　
咸
　
　
　
平
　
　
煕
宗
時
特
賜
及
第

爪
爾
佳
守
中

原
作
夾

谷
守
中

咸
　
　
　
平
　
　
大
定
二
十
二
年
登
第

蒙
　
古
　
綱
　
　
咸
平
路
猛
安
　
　
承
安
五
年
進
士

蘇
穆
嚕
世
勣
　
　
咸
　
　
　
平
　
　
承
安
五
年
進
士

蘇
穆
嚕
嵩
　
　
　
世
勣
子
　
　
　
　
興
定
二
年
進
士

明
錢
　
之
　
選
　
　
鐵
嶺
衛
　
　
　
　
嘉
靖
庚
戍
進
士

蕭
　
汝
　
芳
　
　
鐵
嶺
衛
　
　
　
　
萬
曆
庚
辰
進
士

蕭
　
時
　
彥
　
　
鐵
嶺
衛
　
　
　
　
崇
禎
　
　
進
士
　
任
布
政

淸
錢
　
肇
　
修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辛
未
　
　
江
南
道
御
史

施
　
雲
　
翔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丁
丑
　
　
江
南
道
御
史

張
　
廷
　
標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癸
未

王
　
一
　
元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癸
未

以
上
皆
民
籍
俱
見
盛
京
通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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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戴
　
　
　
亨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辛
丑

戴
　
文
　
聲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己
丑

戴
　
文
　
緖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
溫
　
時
　
懋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辛
丑

鄧
　
慶
　
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豊
壬
子
　
　

掌
山
東
道

監
察
御
史

郭
　
鑑
　
襄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壬
子
　
　
山
東
督
粮
道

李
　
向
　
陽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庚
申
　
　

直
隸
容
城
縣
知
縣

于
　
民
　
新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甲
戌
　
　
刑
部
郞
中

趙
　
蘭
　
田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壬
辰
　
　
工
部
主
事

葉
　
長
　
春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戊
戌
　
　
兵
部
主
事

張
　
成
　
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甲
辰
　
　
翰
林
院
編
修

武
進
士

陳
　
起
　
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庚
申
　
　
守
備

李
　
葆
　
眞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庚
寅
　
　
營
守
備

𦦙
人

王
　
道
　
興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丙
午

吳
　
一
　
德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甲
子

錢
　
肇
　
修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丙
午

王
　
一
　
元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
張
　
廷
　
標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施
　
雲
　
翔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丙
子

沈
　
　
　
炳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己
卯

以
上
皆
民
籍
俱
見
盛
京
通
志

王
　
曰
　
中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丁
酉

亦
見
盛
京
通
志

戴
　
　
　
亨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癸
巳

李
　
　
　
瀚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雍
正
壬
子

戴
　
文
　
聲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庚
辰

郭
　
明
　
德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庚
辰

高
　
書
　
勳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戊
午

戴
　
天
　
彬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乙
酉

慈
　
國
　
璋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戊
午

商
　
其
　
桃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己
亥

吳
　
　
　
枬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己
亥

鄧
　
慶
　
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丁
巳

依
　
齡
　
阿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己
丑

郭
　
鑑
　
襄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辛
亥

黃
　
居
　
正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東
營
盤
人

李
　
向
　
陽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豊
戊
午

崔
　
恒
　
慶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豊
戊
午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于
　
民
　
新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庚
午

長
　
　
　
壽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壬
午

楊
　
毓
　
崧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壬
午

葉
　
長
　
春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丙
子

吳
　
　
　
璋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己
丑

趙
　
蘭
　
田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己
丑

福

珠

隆

阿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壬
寅

陳
　
瀛
　
洲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甲
午

張
　
成
　
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辛
丑

副
榜

張
　
　
　
芳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嘉
慶
庚
辰

吳
　
　
　
珩

後
更
名
元

秀
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庚
午

魏
　
溟
　
海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辛
卯

武
𦦙
人

李
　
　
　
霖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丙
午

張
　
　
　
世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壬
子

王
　
金
　
式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丙
子

左
　
　
　
超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己
卯

倪
　
廷
　
標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熙
壬
午

熊
　
之
　
占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康
煕
乙
酉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孟
　
廷
　
玉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雍
正
丙
午

以
上
皆
民
籍
俱
見
盛
京
通
志

唐
　
相
　
玉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丙
辰

夏
　
文
　
耀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乾
隆
戊
午

張
　
振
　
聲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
陳
　
起
　
棟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乙
酉

陳
　
守
　
邦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豊
壬
午

石
　
春
　
雲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庚
辰

李
　
葆
　
眞
　
　
鐵
嶺
縣
　
　
　
　
光
緖
戊
子

宗
室
覺
羅
學
漢
敎
習

楊
　
　
　
琯
　
　
直
隸
槀
城
縣
敎
諭

徐
　
德
　
基
　
　
德
陽
縣
敎
諭

侯
　
其
　
垣
　
　
祁
州
訓
導

劉
　
廷
　
琦

曹
　
鳳
　
鳴
　
　
廣
宗
訓
導

張
　
紹
　
中

張
　
　
　
恭

尤
　
其
　
盛
　
　
直
隷
樂
亭
縣
知
縣

孫
　
進
　
祿
　
　
字
錫
三
大
鮑
家
岡
子
人

石
　
立
　
坊
　
　
直
隷
深
澤
縣
知
縣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彭
　
廣
　
心
　
　
湖
北
廣
濟
縣
知
縣

吳
　
　
　
枬

原
名

鳳
鳴

　
河
南
鄢
陵
縣
知
縣
後
升
鄭
州
知
州

王
　
友
　
雲
　
　
授
職
知
縣

彭
　
俊
　
臣
　
　
授
職
敎
諭

李
　
毓
　
科

禮
部
左
右
翼
官
學
漢
敎
習

鄭
　
治
　
安

王
　
鍾
　
瀛

商
　
廣
　
源

田
　
上
　
上
　
　
直
隸
東
明
縣
訓
導

徐
　
石
　
麟

魏
　
廣
　
德

彭
　
籛
　
齡

彭
　
桂
　
齡
　
　
奉
化
縣
訓
導

張
　
應
　
辰

陳
　
煕
　
載
　
　
直
隸
內
邱
縣
敎
諭

劉
　
書
　
堂
　
　
蓋
平
縣
訓
導

恩
貢
生

曹
　
鳳
　
章
　
　
昌
平
州
學
正

戴
　
　
　
珮
　
　
通
州
學
正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張
　
　
　
廉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曹
　
　
　
光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曹
　
國
　
棟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張
　
鵬
　
程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左
　
昇
　
公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商
　
其
　
果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王
　
　
　
珍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張
　
　
　
簡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吳
　
鳳
　
藻
　
　
河
工
同
知

吳
　
鳳
　
儀
　
　
直
隸
州
判

鄭
　
逢
　
源
　
　
授
職
訓
導

彭
　
俊
　
臣

田
　
葆
　
綬
　
　
吉
林
同
知

董
　
春
　
魁
　
　
吉
林
知
事

拔
貢
生

袁
　
仲
　
選

李
　
　
　
瑤
　
　
房
山
縣
敎
諭

李
　
　
　
珩

左
　
泗
　
溥
　
　
授
職
知
縣

林
　
桂
　
森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孫
　
廣
　
斗

石
　
　
　
玢
　
　
直
隸
知
縣

田
　
芝
　
圃

吳
　
　
　
珩

後
更
名
元

秀

彭
　
廣
　
心
　
　
湖
北
廣
濟
縣
知
縣
後
升
山
西
知
府

宮
　
兆
　
甲
　
　
工
部
主
事

張
　
鼎
　
銘

申
　
伯
　
勳
　
　
吉
林
德
惠
縣
知
縣

劉
　
宗
　
漢

李
　
向
　
榮

鄭
　
　
　
樸

優
貢
生

張
　
廷
　
樞

楊
　
祖
　
榮
　
　
熱
河
知
縣

孫
　
佐
　
廷
　
　
黑
龍
江
呼
蘭
縣
知
事

歲
貢
生

程
　
　
　
玉
　
　
順
河
縣
訓
導

劉
　
　
　
鈺
　
　
平
谷
縣
訓
導

陳
　
欽
　
堯
　
　
寧
津
縣
訓
導

左
　
　
　
嵊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　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潘
　
　
　
益

李
　
　
　
實
　
　
保
安
縣
訓
導

胡
　
文
　
炳

任
　
　
　
巖
　
　
曲
陽
縣
訓
導

曹
　
　
　
珪
　
　
正
定
敎
諭

馬
　
文
　
德

商
　
其
　
是

孫
　
德
　
瑾

商
　
　
　
冲

劉
　
延
　
珂
　
　
束
鹿
縣
訓
導

廖
　
宏
　
庥

周
　
文
　
煥

周
　
　
　
暉

胡
　
桂
　
馨

孫
　
光
　
岐

周
　
　
　
時

左
　
廷
　
玉

金
　
　
　
鋒

董
　
遇
　
辰

魏
　
燮
　
均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石
　
玉
　
山

涂
　
迺
　
濟

商
　
廣
　
洽

李
　
彭
　
齡

石
　
汝
　
霖

蘇
　
潤
　
田

王
　
友
　
雲

孫
　
　
　
錂

楊
　
紹
　
時

胡
　
鑑
　
淸
　
　
深
於
經
術
設
帳
授
徒
一
時
名
士
多
出
其
門

胡
　
相
　
淸
　
　
鑑
淸
之
弟
頗
得
乃
兄
衣
鉢

聶
　
鴻
　
興

于
　
　
　
㻑

于
　
　
　
芹

曾
　
憲
　
文

張
　
希
　
孔

孫
　
果
　
三

石
　
炳
　
觀

張
　
錫
　
齡

大
學
及
專
門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王
　
德
　
昶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曾
充
法
庫
縣
第
一
科
科
長

劉
　
尙
　
淸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曾
充
農
商
部
總
長
及
奉
天
省
長

傅
　
　
　
銓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張
　
永
　
年
　
　
曾
任
鐵
嶺
典
獄
長
現
充
東
省
鐵
路
局
科
長

張
　
魁
　
庠

石
　
五
　
雲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石
　
吉
　
魁

房
　
百
　
山

孟
　
昭
　
紳

李
　
春
　
雨
　
　
曾
任
通
化
縣
知
事

朱
　
占
　
元

劉
　
紹
　
言

苗
　
文
　
華
　
　
曾
任
遼
陽
典
獄
長

袁
　
恩
　
俊

王
　
錫
　
福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本
溪
煤
礦
公
司
科
長

蘇
　
德
　
潤

董
　
振
　
麟

崔
　
鴻
　
賓

侯
　
維
　
新

何
　
崇
　
山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王
　
志
　
仁

黃
　
居
　
頴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曾
充
法
官

鄭
　
　
　
樸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曾
充
德
惠
縣
科
長

董
　
景
　
陽

孫
　
秀
　
東

蔡
　
鍾
　
秀

楊
　
正
　
蕃

鄭
　
士
　
純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曾
任
農
安
縣
知
事

蕭
　
國
　
璋

以
上
奉
天
法
政
專
門
畢
業

留
學
西
洋
各
大
學
及
專
門
畢
業

王
　
之
　
吉
　
　
美
國
大
學
畢
業

常
　
克
　
明
　
　
美
國
大
學
畢
業
北
寧
鐵
路
局
處
長

葉
　
祥
　
雲
　
　
法
國
巴
黎
農
業
大
學
畢
業

齊
　
世
　
英
　
　
德
國
柏
林
大
學
經
濟
科
畢
業

齊
　
世
　
長
　
　
德
國
柏
林
大
學
法
律
科
畢
業

林
　
毓
　
東
　
　
美
國
大
學
畢
業
曾
充
四
洮
鐵
路
局
科
長

彭
　
志
　
雲
　
　
法
國
巴
黎
大
學
畢
業
現
任
遼
寧
建
設
廳
廳
長

曹
　
國
　
卿
　
　
德
國
柏
林
大
學
經
濟
科
畢
業
東
北
大
學
敎
授

留
學
東
洋
各
大
學
及
專
門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于
　
　
　
珍

王
　
文
　
華

後
更
名
鐵

錚

曾
任
奉
天
憲
兵
營
長
及
團
長

孫
　
廣
　
廷
　
　
曾
充
奉
天
測
繪
學
堂
校
長
現
任
濱
江
木
石
稅
局
長

彭
　
世
　
彬
　
　
曾
充
營
口
漁
業
局
局
長

林
　
震
　
靑
　
　
曾
充
陸
軍
部
科
長

于
　
國
　
翰
　
　
曾
任
陸
軍
部
次
長
現
任
安
東
採
木
公
司
理
事
長

石
　
志
　
洪

劉
　
繼
　
先

吳
　
家
　
龢
　
　
現
充
遼
寧
兵
工
廠
分
局
局
長

王
　
繼
　
興
　
　
現
充
東
北
大
學
敎
授

苗
　
呈
　
實

王
　
恩
　
士
　
　
曾
任
興
城
縣
知
事

沙
　
鍾
　
銑

毛
　
鵬
　
程

崔
　
鴻
　
仁

侯
　
公
　
純

孫
　
顯
　
東

吳
　
家
　
祿
　
　
現
充
本
溪
煤
鐵
公
司
科
長

留
學
各
省
各
大
學
及
專
門
畢
業

李
　
華
　
圃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林
　
瑞
　
之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張
　
乃
　
弓
　
　
直
隸
高
等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
闞
　
國
　
斌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趙
　
魁
　
一
　
　
直
隸
高
等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
王
　
上
　
田
　
　
奉
天
高
等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譚
　
峻
　
山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楊
　
聯
　
格
　
　
北
京
大
學
畢
業

張
　
履
　
乾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魏
　
懷
　
勤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魏
　
懷
　
謙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顧
　
世
　
衡
　
　
哈
爾
濱
東
省
鐵
路
學
校
畢
業

陳
　
修
　
業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許
　
文
　
國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王
　
恩
　
久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曹
　
國
　
卿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德
國
大
學
畢
業

王
　
濟
　
寬
　
　
北
京
朝
陽
大
學
畢
業

王
　
興
　
義

張
　
鐵
　
珊
　
　
東
南
民
國
大
學
畢
業

趙
　
　
　
貴

楊
　
　
　
溥
　
　
東
北
大
學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楊
　
甲
　
先
　
　
天
津
醫
科
大
學
畢
業

李
　
逢
　
咸
　
　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選
科
畢
業

項
　
萬
　
孚
　
　
東
北
大
學
畢
業

孫
　
萬
　
善
　
　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高
　
陽
　
曝
　
　
奉
天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
汪
　
樹
　
淸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石
　
寳
　
淸
　
　
奉
天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傅
　
文
　
化
　
　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傅
　
維
　
均
　
　
東
北
大
學
畢
業

黃
　
文
　
閣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朱
　
占
　
元
　
　
法
政
畢
業

尙
　
潤
　
身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高
　
永
　
恩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李
　
國
　
章
　
　
北
京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張
　
大
　
齡
　
　
北
洋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王
　
文
　
斗
　
　
北
洋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孟
　
慶
　
榮
　
　
北
洋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馮
　
兆
　
林
　
　
北
洋
高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祝
　
華
　
封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校
畢
業

何
　
鍾
　
慶
　
　
北
洋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王
　
乃
　
昌
　
　
北
洋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劉
　
致
　
中
　
　
北
洋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
秦
　
家
　
琦
　
　
北
洋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
陳
　
鳳
　
洲
　
　
北
洋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
劉
　
興
　
仁
　
　
吉
林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鄭
　
文
　
治
　
　
吉
林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常
　
守
　
箴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劉
　
恩
　
榮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彭
　
永
　
祥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賛
　
　
　
廷
　
　
北
京
法
政
學
堂
畢
業

王
　
　
　
宜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馮
　
廣
　
民
　
　
北
京
高
等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
曾
充
奉
天
省
敎
育
會
會
長

現
充
西
豐
縣
知
事

丁
　
贊
　
文
　
　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蕭
　
會
　
成
　
　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扶
　
隆
　
阿
　
　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選
科
畢
業

平
　
廣
　
達
　
　
吉
林
法
政
學
校
畢
業

陳
　
蘭
　
生
　
　
北
京
交
通
大
學
畢
業

陳
　
蘭
　
居
　
　
北
洋
工
學
院
畢
業

吳
　
學
　
禮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本
科
畢
業

趙
　
經
　
砥
　
　
奉
天
法
政
學
堂
本
科
畢
業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孫
　
世
　
英
　
　
天
津
法
政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
吳
　
學
　
良
　
　
天
津
河
北
省
立
法
商
學
院
法
律
本
科
畢
業

劉
　
輔
　
廷

韓
　
雲
　
鵬

魏
　
長
　
林

劉
　
　
　
偉

田
　
寅
　
生

黃
　
永
　
正

黃
　
居
　
新

陳
　
蘭
　
斌
　
　
北
京
高
等
警
務
學
堂
畢
業

陳
　
奉
　
璋
　
　
北
京
警
官
學
校
畢
業
曾
任
奉
天
警
務
處
處
長

石
　
維
　
峻
　
　
北
京
警
官
學
校
畢
業

秦
　
之
　
藩
　
　
北
京
警
官
學
校
畢
業

李
　
志
　
夔

韓
　
國
　
權

阮
　
眞
　
璞
　
　
東
北
大
學
文
學
系
畢
業
北
寧
路
港
務
局
辦
事
員

資
政
院
議
員

宣
統
元
年

陳
　
瀛
　
洲

國
會
第
一
屆
參
議
院
議
員

陳
　
瀛
　
洲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十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富
　
　
　
元

國
會
第
一
屆
衆
議
院
議
員

張
　
嗣
　
良

國
會
第
二
屆
衆
議
院
議
員

曾
　
憲
　
文

諮
議
局
議
員

劉
　
東
　
烺

陳
　
瀛
　
洲

福

珠

隆

阿
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員

曾
　
憲
　
文

孟
　
昭
　
孔

張
　
佩
　
文

第
一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曾
　
憲
　
文

王
　
如
　
山

袁
　
景
　
暖

第
二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王
　
如
　
山

石
　
之
　
璋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選
擧

　
　
二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陳
　
德
　
懿

蔣
　
桂
　
芬

石
　
成
　
璞

第
三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石
　
之
　
璋

石
　
成
　
璞

第
四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馮
　
廣
　
民

蔣
　
桂
　
芬

陳
　
蘭
　
澧

第
五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陳
　
蘭
　
澧

曾
　
慶
　
臣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自
治

創
三
千
年
未
有
之
民
法
立
億
萬
人
自
裁
之
新
猷
其
爲
自
治
乎
而
自
治
不

行
於
民
國
開
放
之
後
而
行
於
君
主
專
制
之
餘
其
事
其
時
曾
有
令
人
不
可

思
議
者
當
萬
不
能
爲
之
時
處
爲
所
欲
爲
之
地
一
行
其
無
聊
下
策
而
興
自

治
一
行
其
卑
劣
行
爲
而
停
自
治
自
治
可
隨
事
爲
轉
移
即
可
因
人
爲
興
廢

自
治
之
被
人
顚
倒
也
久
矣
彼
興
自
治
以
救
亡
與
停
自
治
以
自
逞
實
反
爲

自
治
所
顚
倒
而
不
自
知
自
治
今
安
在
哉
轉
移
自
治
興
廢
自
治
者
今
又
安

在
哉
已
往
之
自
治
旣
如
此
將
來
之
自
治
不
可
知
今
事
去
時
遷
自
治
已
成

過
去
之
歷
史
謹
依
稀
志
其
崖
略
如
左
後
之
人
猶
得
於
披
覧
之
餘
彷
彿
見

之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
自
治自

治
緣
起

淸
光
緖
末
葉
時
局
緊
迫
人
民
羣
起
請
求
立
憲
淸
廷
不
得
已
始
有
九
年
預

備
立
憲
之
旨
東
三
省
總
督
趙
爾
巽
奉
行
𦦙
辦
地
方
自
治
委
奉
天
府
知
府

管
鳳
龢
充
自
治
局
總
辦
並
通
知
各
府
廳
州
縣
籌
備
自
治
而
自
治
名
詞
始

播
人
間自

治
動
機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奉
天
自
治
局
招
集
各
屬
紳
耆
研
究
自
治
鐵
嶺
知
縣
趙
臣

翼
𦦙
邑
紳
劉
東
烺
彭
錫
庚
赴
省
研
究
隨
通
令
各
縣
創
辦
地
方
自
治
期
成

會
以
促
進
行

自
治
期
成
會
預
備

知
縣
徐
麟
瑞
奉
令
招
集
地
方
紳
耆
研
究
立
會
程
序
公
推
邑
紳
陳
瀛
洲
爲

會
長
並
推
多
人
分
赴
四
鄕
選
𦦙
自
治
期
成
會
各
項
人
員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
冬
劉
東
烺
延
留
學
日
本
戴
瑞
珍
充
自
治
研
究
所
講
員
以
南
關
農
神
廟
爲

自
治
硏
究
所
招
四
鄕
稍
通
文
義
之
耆
老
及
有
經
驗
之
村
董
會
員
入
所
研

究
爲
自
治
之
預
備

送
學
員
傳
習
自
治

奉
天
民
政
司
使
張
元
奇
奉
令
改
自
治
局
爲
自
治
籌
備
處
因
人
民
程
度
低

淺
設
自
治
傳
習
所
飭
各
屬
選
送
學
員
入
所
傳
習
輸
入
自
治
知
識
一
年
半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畢
業
回
籍
指
導
自
治
邑
人
富
元
王
錫
侯
秦
之
藩
毛
振
池
鄭
樸
五
人
遂
入

所
傳
習
宣
統
元
年
六
月
畢
業

送
學
員
講
習
憲
政

奉
天
敎
育
總
會
會
長
吳
景
濓
熱
心
自
治
以
官
辦
易
涉
敷
衍
而
每
縣
又
僅

傳
習
四
人
恐
不
敷
用
特
由
敎
育
總
會
請
准
民
政
司
設
憲
政
講
習
所
其
課

程
與
官
辦
自
治
傳
習
所
同
專
由
敎
育
界
中
每
縣
遴
選
四
五
人
送
所
講
習

以
補
官
辦
之
不
足
我
邑
勸
學
所
遂
選
送
敎
員
高
其
志
王
如
山
蕭
國
璋
張

佩
文
蔣
桂
芬
五
人
入
所
講
習
亦
一
年
半
畢
業

自
治
硏
究
所
成
立

自
治
學
員
畢
業
後
始
爲
各
縣
研
究
自
治
之
期
知
縣
徐
麟
瑞
多
方
籌
款
設

自
治
研
究
所
各
畢
業
自
治
學
員
分
充
講
員
由
城
鄕
選
擇
粗
通
文
義
者
及

曾
充
村
長
會
員
共
一
百
四
十
人
爲
學
員
八
箇
月
畢
業
前
後
兩
班
所
需
經

費
由
畝
捐
內
每
日
地
加
洋
一
角

城
鄕
地
方
自
治
會
成
立

宣
統
二
年
六
月
自
治
籌
備
處
通
知
各
府
廳
州
縣
創
辦
城
鎭
鄕
地
方
自
治

鐵
嶺
全
境
劃
分
九
區
曰
城
廂
曰
東
一
鄕
曰
南
一
鄕
南
二
鄕
南
三
鄕
曰
西

一
鄕
西
二
鄕
西
三
鄕
曰
北
一
鄕
城
廂
議
事
會
選
議
員
二
十
人
互
選
正
副

議
長
各
一
人
董
事
會
選
總
董
及
董
事
各
一
人
名
譽
董
事
四
人
八
鄕
議
事

會
每
鄕
選
議
員
十
八
人
互
選
正
副
議
長
及
鄕
董
佐
各
一
人
均
於
是
年
六

月
同
時
成
立
規
定
自
治
章
程
凡
議
員
每
一
年
則
改
選
半
數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自
治
公
所
之
組
織

議
事
會
董
事
會
合
組
方
爲
自
治
公
所
城
廂
議
事
會
設
正
副
議
長
各
一
人

議
員
十
八
人
董
事
會
設
總
董
董
事
各
一
人
名
董
譽
事
四
人
又
設
文
牘
會

計
各
一
人
其
會
所
先
租
賃
民
房
後
價
買
督
捕
廳
全
院
而
脩
葺
之
八
鄕
自

治
會
其
組
織
同
惟
其
董
事
會
稱
鄕
董
佐
不
設
名
譽
董
事
爲
稍
異
耳

鐵
嶺
城
廂
自
治
議
事
會
職
員
姓
名
一
覧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　
︵
二
次
選
𦦙
姓
名
︶
　
︵
三
次
選
𦦙
姓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彭
　
錫
　
庚
　
　
曾
　
憲
　
文
　
　
倪
　
信
　
臣

副

議

長
　
曾
　
憲
　
文
　
　
倪
　
信
　
臣
　
　
董
　
春
　
魁

議
　
　
員
　
陳
　
德
　
懿
　
　
陳
　
德
　
懿
　
　
常
　
郁
　
棟

董
　
春
　
魁
　
　
董
　
春
　
魁
　
　
鄭
　
沛
　
棠

倪
　
漢
　
臣
　
　
韓
　
文
　
麟
　
　
金
　
化
　
昆

彭
　
虎
　
臣
　
　
彭
　
虎
　
臣
　
　
劉
　
文
　
範

石
　
吉
　
昌
　
　
石
　
吉
　
昌
　
　
楊
　
承
　
立

王
　
富
　
湧
　
　
張
　
希
　
治
　
　
楊
　
文
　
秀

陳
　
福
　
文
　
　
馬
　
著
　
雲
　
　
鄭
　
士
　
先

石
　
維
　
峻
　
　
鄭
　
士
　
先
　
　
陳
　
榮
　
五

平
　
其
　
心
　
　
吳
　
桂
　
芬
　
　
石
　
吉
　
昌

范
　
可
　
宗
　
　
王
　
景
　
芳
　
　
王
　
景
　
芳

韓
　
文
　
麟
　
　
石
　
維
　
峻
　
　
石
　
維
　
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石
　
鈞
　
衡
　
　
楊
　
文
　
秀
　
　
吳
　
桂
　
芬

王
　
恩
　
溥
　
　
劉
　
士
　
香
　
　
王
　
國
　
輔

秦
　
大
　
藩
　
　
尙
　
其
　
志
　
　
彭
　
虎
　
臣

蘇
　
慶
　
榮
　
　
石
　
炳
　
觀
　
　
石
　
立
　
疆

蔣
　
桂
　
芬
　
　
石
　
立
　
疆
　
　
尙
　
其
　
志

趙
　
方
　
嘏

馬
　
著
　
雲

鐵
嶺
城
廂
自
治
董
事
會
職
員
姓
名
一
覧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　
名
︶
　
︵
二
次
選
𦦙
姓
名
︶
　
︵
三
次
改
選
姓
名
︶

總
　
　
董
　
音
德
恒
額
　
　
　
彭
　
錫
　
庚
　
　
陳
　
德
　
懿

董
　
　
事
　
董
　
春
　
元
　
　
董
　
春
　
元
　
　
董
　
春
　
元

名
　
　
　
　
譽

董
　
　
　
　
事

　
　
金
　
石
　
麟
　
　
金
　
石
　
麟
　
　
彭
　
世
　
祺

張
　
希
　
孔
　
　
張
　
希
　
孔
　
　
倪
　
漢
　
臣

鄭
　
燦
　
文
　
　
蘇
　
慶
　
榮
　
　
金
　
石
　
麟

王
　
國
　
賢
　
　
秦
　
大
　
藩
　
　
張
　
希
　
孔

八
鄕
自
治
公
所

本
縣
自
治
除
城
廂
議
董
兩
會
外
四
鄕
則
劃
爲
八
區
以
田
畝
數
目
平
均
分

配
東
區
劃
爲
一
鄕
南
區
劃
爲
三
鄕
西
區
劃
爲
三
鄕
北
區
劃
爲
一
鄕
在
各

鄕
適
中
之
村
各
設
自
治
公
所
茲
將
各
自
治
公
所
之
所
在
地
列
左

東
一
鄕
設
大
甸
子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南
一
鄕
設
遼
海
屯

南
二
鄕
設
瓢
酪
屯

南
三
鄕
設
西
小
河
口

西
一
鄕
設
鎭
西
堡

西
二
鄕
設
夏
家
樓

西
三
鄕
設
阿
吉
牛
彔
堡
子

北
一
鄕
設
熊
官
屯

東
一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許
　
萬
　
豐

副

議

長
　
李
　
向
　
春

議
　
　
員
　
楊
　
殿
　
春

杜
　
紹
　
震

劉
　
永
　
生

華
　
士
　
元

周
　
鼎
　
臣

袁
　
鳳
　
雛

聶
　
景
　
春

崔
　
雲
　
岫

聶
　
鴻
　
甲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董
　
保
　
宣

袁
　
維
　
一

孫
　
士
　
芸

姚
　
守
　
先

王
　
文
　
緖

鄕
　
　
董
　
劉
　
慶
　
文

鄕
　
　
佐
　
董
　
聯
　
斗

南
一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張
　
景
　
春

副

議

長
　
楊
　
　
　
霖

議
　
　
員
　
李
　
逢
　
年

施
　
慶
　
麟

胡
　
備
　
恪

張
　
國
　
華

李
　
　
　
春

李
　
春
　
亭

劉
　
萬
　
山

王
　
　
　
疑

王
　
錫
　
田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張
　
永
　
順

張
　
永
　
豐

趙
　
宗
　
城

張
　
景
　
隆

張
　
玉
　
材

韓
　
映
　
斗

金
　
寳
　
泰

鄕
　
　
董
　
王
　
者
　
貴

鄕
　
　
佐
　
張
　
鵠
　
鳴

南
二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仲
　
躋
　
堂

副

議

長
　
田
　
松
　
年

議
　
　
員
　
蘇
　
俊
　
斗

王
　
永
　
振

彭
　
　
　
寅

田
　
育
　
年

柳
　
成
　
林

孟
　
寳
　
純

孟
　
桂
　
春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周
　
廣
　
仁

林
　
會
　
春

馮
　
海
　
昌

汪
　
秉
　
權

姚
　
德
　
淸

趙
　
　
　
鑲

蔣
　
國
　
圖

柳
　
恩
　
溥

金
　
治
　
安

鄕
　
　
董
　
毛
　
振
　
池

鄕
　
　
佐
　
張
　
樹
　
聲

南
三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周
　
慶
　
岐

魯
　
慶
　
泰

副

議

長
　
康
　
乃
　
賡

李
　
泊
　
沅

依
　
善
　
田

馬
　
延
　
功

施
　
福
　
徵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高
　
朋
　
志

孟
　
繼
　
俊

楊
　
濟
　
格

侯
　
鴻
　
儒

劉
　
茂
　
倫

聶
　
吉
　
安

魏
　
舘
　
田

趙
　
恒
　
貴

孫
　
　
　
海

傅
　
　
　
榮

鄕
　
　
董
　
定
　
　
　
保

鄕
　
　
佐
　
王
　
鳳
　
桐

西
一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張
　
慶
　
德

副

議

長
　
李
　
篷
　
瀛

議
　
　
員
　
于
　
鳳
　
德

蕭
　
荃
　
淸

房
　
玉
　
昆

房
　
永
　
生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　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羅
　
　
　
典

楊
　
逢
　
源

曾
　
憲
　
周

王
　
常
　
祿

劉
　
玉
　
淸

潘
　
世
　
隆

李
　
　
　
淸

齊
　
　
　
順

高
　
景
　
林

聶
　
維
　
藩

鄕
　
　
董
　
曾
　
憲
　
孔

鄕
　
　
佐
　
孟
　
昭
　
襄

西
二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周
　
德
　
隆

副

議

長
　
莫
　
易
　
言

議
　
　
員
　
金
　
泰
　
淸

王
　
廷
　
賛

曹
　
　
　
喜

李
　
春
　
榮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傅
　
錫
　
慶

袁
　
富
　
廣

張
　
爾
　
權

石
　
文
　
閣

馬
　
連
　
仲

李
　
長
　
年

邢
　
純
　
山

鄭
　
英
　
富

孫
　
連
　
珠

孫
　
堃
　
田

鄕
　
　
董
　
石
　
家
　
福

鄕
　
　
佐
　
王
　
顯
　
廷

西
三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裴
　
有
　
功

副

議

長
　
陳
　
典
　
五

議
　
　
員
　
張
　
翼
　
堂

劉
　
玉
　
池

李
　
煥
　
吉

劉
　
耀
　
麟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李
　
連
　
德

劉
　
承
　
緖

劉
　
起
　
雲

田
　
寳
　
琳

裴
　
有
　
德

朱
　
海
　
山

李
　
　
　
瀛

張
　
書
　
堂

汪
　
淸
　
澤

張
　
翰
　
英

鄕
　
　
董
　
樊
　
永
　
昆

鄕
　
　
佐
　
田
　
寳
　
塋

北
一
鄕
自
治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趙
　
文
　
科

副

議

長
　
李
　
士
　
臣

議
　
　
員
　
鄭
　
惠
　
風

祖
　
繼
　
聖

方
　
永
　
年

黃
　
永
　
財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張
　
爾
　
銘

翟
　
永
　
潤

賈
　
顯
　
仲

李
　
治
　
德

李
　
蔭
　
楓

周
　
國
　
興

王
　
福
　
臻

張
　
信
　
宗

鄕
　
　
董
　
王
　
鳳
　
桐

鄕
　
　
佐
　
季
　
長
　
春

縣
自
治
議
參
兩
會
成
立

淸
宣
統
三
年
六
月
奉
令
由
九
區
自
治
會
共
同
籌
備
選
𦦙
縣
議
事
會
及
參

事
會
照
章
選
得
議
員
二
十
三
人
又
互
選
參
事
員
四
人
假
城
內
關
帝
廟
爲

會
所
所
需
欵
項
由
九
區
自
治
會
分
擔
本
縣
兩
級
自
治
至
是
始
完
全
成
立

焉

縣
自
治
會
議
參
兩
會
職
員
姓
名
表

︵
職
　
別
︶
　
︵
姓
　
名
︶

議
　
　
長
　
福
珠
隆
阿
　
民
國
元
年
辭
職
補
選
富
元
爲
正
議
長

副

議

長
　
富
　
　
元
　
民
國
二
年
因
選
充
國
會
議
員
辭
職

議
　
　
員
　
彭

錫

庚
　
當
選
後
辭
職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鄭
　
　
　
樸

石
　
福
　
昌

張
　
雨
　
銘

張
　
東
　
閣

張
　
成
　
策

李
　
森
　
林

劉
　
興
　
沛

王
　
鳳
　
桐
　
民
國
元
年
九
月
辭
職

李
　
榮
　
輝
　
民
國
二
年
改
補
參
事
員

董
　
介
　
權
　
民
國
元
年
選
爲
副
議
長
二
年
又
選
爲
正
議

長

花
　
純
　
和

齊
　
鵬
　
兆

劉
　
羮
　
梅
　
民
國
二
年
改
補
參
事
員

李
　
向
　
春
　
民
國
二
年
選
爲
副
議
長

劉
　
宗
　
漢

姜
　
宗
　
九

魏
　
渤
　
海

劉
　
漢
　
臣

項
　
文
　
煥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關
　
中
　
權

參

事

員
　
王
　
如
　
山
　
民
國
二
年
選
充
省
議
員
辭
職

聶
　
鴻
　
興

羅
　
君
　
卿

苗
　
潤
　
生
　
民
國
二
年
辭
職

各
自
治
會
一
律
停
辦

民
國
三
年
春
大
總
統
令
各
省
各
屬
現
設
之
各
級
自
治
會
立
予
停
辦
令
到

日
鐵
嶺
知
事
陳
藝
即
日
派
員
分
往
城
鄕
各
級
自
治
會
接
收
淸
楚
立
時
解

散
自
治
會
由
滿
淸
宣
統
二
年
六
月
成
立
民
國
三
年
春
奉
令
停
辦
歷
時
三

載
曇
花
一
現
而
已

附
大
總
統
停
辦
自
治
令
文

地
方
自
治
所
以
輔
佐
官
治
振
興
公
益
東
西
各
國
市
政
愈
昌
明
者
則
其
地

方
亦
愈
繁
滋
吾
國
古
來
鄕
遂
州
黨
之
制
嗇
夫
鄕
老
之
稱
聿
啓
良
規
允
臻

上
理
要
皆
辨
等
位
以
進
行
决
非
離
官
治
而
獨
立
爲
社
會
謀
康
寧
决
非
爲

私
人
攘
權
利
乃
近
來
湖
北
河
南
直
隸
甘
肅
安
徽
山
東
山
西
等
省
民
政
長

電
呈
僉
以
各
屬
自
治
會
良
莠
不
齊
平
時
把
持
財
政
抵
抗
稅
捐
干
預
詞
訟

妨
碍
行
政
請
取
銷
改
組
等
情
業
經
先
後
照
准
在
案
茲
又
續
據
𤍠
河
都
統

姜
桂
題
電
稱
承
德
縣
頭
溝
鄕
議
會
私
設
法
庭
非
刑
拷
訊
湖
南
都
督
湯
薌

銘
電
稱
湘
省
各
級
自
治
機
關
蜜
佈
党
徒
暗
中
勾
結
亂
黨
叛
變
各
會
職
員

跳
蕩
囂
張
或
汙
僞
命
自
任
中
堅
且
平
時
弁
髦
命
令
魚
肉
鄕
民
無
所
不
至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請
即
解
散
以
淸
亂
源
山
東
民
政
長
田
文
烈
電
稱
棲
霞
縣
鄕
民
因
上
下
兩

級
自
治
會
平
時
私
受
訴
訟
濫
用
刑
法
集
怨
釀
禍
聚
衆
困
城
業
已
派
隊
彈

壓
吉
林
民
政
長
齊
耀
琳
呈
稱
長
春
縣
議
事
會
議
長
議
决
不
按
法
定
人
數

違
反
省
行
政
長
官
命
令
把
持
稅
務
非
法
苛
捐
冒
支
兼
薪
並
對
於
外
交
重

事
公
然
侮
辱
貴
州
民
政
長
官
戴
　
電
稱
黔
省
自
治
機
關
由
多
數
暴
民
等

制
動
稱
民
權
不
知
國
法
非
廓
淸
更
始
庶
政
終
無
肅
淸
之
時
浙
江
民
政
長

曲
映
光
電
稱
浙
省
自
治
會
侵
權
違
法
屢
行
自
擾
革
命
以
來
兩
丁
困
厄
滿

目
瘡
痍
每
一
念
及
惄
焉
如
懤
似
此
骫
法
亂
紀
之
各
自
治
機
關
若
再
聽
其

盤
踞
把
持
滋
生
厲
階
吏
治
何
由
而
飭
民
生
何
由
得
安
着
各
省
民
政
長
通

令
各
屬
將
各
地
方
現
設
之
各
級
自
治
會
立
予
停
辦
所
有
各
該
會
經
管
財

產
文
牘
及
叧
設
財
務
捐
務
公
所
等
項
由
各
該
知
事
接
收
保
管
會
員
中
如

有
蝕
公
欵
公
物
者
應
澈
底
淸
查
按
律
懲
辦
其
從
前
由
各
該
會
擅
行
苛
派

之
瑣
細
雜
捐
諸
凡
不
正
當
之
收
入
並
着
各
縣
知
事
詳
細
查
報
內
務
部
酌

量
核
定
至
於
自
治
不
良
固
由
流
品
雜
亂
亦
由
從
前
立
法
未
善
級
數
太
煩

區
域
太
廣
有
以
致
之
着
內
務
部
迅
將
自
治
制
度
重
新
釐
定
務
以
養
成
自

治
人
才
鞏
固
市
政
基
礎
爲
根
本
之
救
濟
庶
符
選
賢
𦦙
能
之
古
旨
漸
近
民

治
大
同
之
盛
軌
其
自
治
制
未
頒
定
以
前
各
該
地
方
官
尤
宜
愼
選
公
正
士

紳
委
任
助
理
自
治
會
員
中
亦
不
乏
賢
達
宿
望
並
宜
虛
衷
延
訪
勤
求
民
隱

不
得
誤
會
操
切
致
違
本
大
總
統
懲
除
豪
暴
保
佑
善
良
之
本
意
此
令

單
行
區
村
制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民
國
十
一
年
代
理
省
長
王
永
江
創
訂
奉
天
區
村
制
單
行
法
飭
各
縣
試
辦

鐵
嶺
全
境
劃
分
八
區
每
區
設
區
長
一
人
助
理
員
一
人
區
長
之
任
用
每
區

由
縣
知
事
保
送
二
三
人
省
長
面
加
考
詢
對
答
合
格
者
乃
得
充
任
之
助
理

員
由
區
長
擇
用
經
費
由
淸
賦
提
成
項
下
支
給
不
足
者
再
由
公
欵
補
助
之

鐵
嶺
劃
分
八
區
每
區
設
一
區
公
所
爲
區
長
駐
在
地
受
縣
知
事
指
揮
呈
轉

奉
行
歷
六
年
之
久
十
七
年
秋
省
長
翟
文
選
以
明
令
取
銷
先
是
本
境
各
區

公
所
又
假
定
各
鄕
農
會
會
所
助
理
員
充
鄕
農
會
之
正
會
長
區
長
則
兼
充

鄕
農
會
之
副
會
長
今
區
長
取
銷
各
區
長
遂
接
續
而
爲
各
鄕
農
會
之
正
會

長
區
公
所
亦
改
爲
各
鄕
農
會
之
會
所
矣
在
王
省
長
未
設
區
長
以
前
鐵
嶺

城
廂
已
由
縣
知
事
先
設
有
區
長
五
人
劃
城
內
及
東
西
南
北
關
由
五
區
長

分
治
之
自
王
省
長
設
區
長
後
遂
將
城
廂
之
區
長
改
稱
街
長
街
長
之
任
用

由
縣
知
事
逕
委
盖
區
長
乃
一
省
之
單
行
法
而
街
長
又
一
縣
之
單
行
法
今

區
長
街
長
已
前
後
取
銷
矣

頒
行
村
制
大
綱

民
國
十
八
年
省
政
府
令
民
政
廳
籌
設
村
政
研
究
委
員
會
以
便
主
辦
村
政

參
酌
河
北
山
西
兩
省
村
制
辦
法
並
體
察
本
省
從
前
區
村
制
情
形
斟
酌
損

益
擬
定
村
制
大
綱
十
三
條
即
於
是
年
十
月
頒
行
到
縣
十
二
月
省
政
府
又

頒
遼
寧
省
村
民
會
議
章
程
村
長
副
村
董
選
𦦙
規
則
村
長
副
訓
練
規
則
村

長
副
奬
懲
規
則
村
公
約
章
程
村
公
所
章
程
村
監
察
委
員
會
章
程
各
村
攤

欵
章
程
村
息
訟
會
章
程
村
長
副
待
遇
及
保
障
章
程
共
十
種
亦
頒
行
到
縣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又
於
十
二
月
民
政
廳
頒
到
遼
寧
省
各
縣
村
制
施
行
程
序
期
間
表
一
劃
村

二
招
集
村
民
會
議
三
選
𦦙
村
長
副
村
董
四
成
立
村
公
所
五
成
立
村
監
察

委
員
會
及
息
訟
會
六
訓
練
村
長
副
積
極
進
行
不
稍
延
緩
即
於
十
九
年
一

月
由
縣
督
飭
各
鄕
農
分
會
各
區
公
安
分
局
依
照
村
制
大
綱
將
全
境
舊
有

各
村
屯
從
新
分
劃
及
歸
併
以
田
地
足
六
百
日
居
民
足
三
百
戶
爲
一
村
本

境
四
鄕
共
分
八
區
計
一
百
九
十
九
村

此
據
主
要
村
而
言
附

屬
小
村
不
在
此
數

今
併
爲
一
百
二
十
八
村
共
四
萬
七
千
四
百
二
十
八
戶
某
爲
獨
立
村
某
爲

聯
合
村
造
册
繪
圖
以
期
永
久
村
制
劃
分
歸
併
後
即
選
𦦙
村
長
副
村
董
共

選
出
村
長
一
百
二
十
八
人
村
副
一
百
八
十
二
人
村
董
一
千
二
百
三
十
一

人
六
月
假
敎
育
會
訓
練
村
長
副
以
四
十
日
爲
期
前
後
分
班
訓
練
惟
村
制

之
劃
分
歸
併
事
屬
改
革
遂
發
生
種
種
關
係
爭
執
不
已
而
村
長
副
及
村
董

又
繼
之
以
選
𦦙
訴
訟
大
起
纒
綿
不
休
斯
民
也
其
果
難
於
圖
成
也
歟

附
省
頒
村
制
大
綱

第

一

條
　
本
省
所
屬
各
縣
之
各
村
悉
照
本
大
綱
編
制
以
立
全
民
政
治

之
基
礎

第

二

條
　
凡
村
內
居
民
滿
三
百
戶
以
上
者
爲
獨
立
村
其
不
足
三
百
戶

者
應
聯
合
附
近
各
小
村
爲
一
村
由
縣
指
定
戶
口
較
多
之
村

爲
主
村

第

三

條
　
每
村
組
織
村
公
所
設
村
長
村
副
各
一
人
村
董
五
人
至
十
一

人
其
聯
合
村
數
目
較
多
者
得
增
設
村
副
一
人
　
　
村
公
所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十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章
程
叧
定
之

第

四

條
　
村
民
在
二
十
五
歲
以
上
五
十
歲
以
下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
者
得
被
選
爲
村
長
副
及
村
董

一
　
曾
在
中
等
學
校
畢
業
辦
理
行
政
職
務
在
一
年
以
上
者

二
　
曾
任
地
方
公
職
或
行
政
職
務
二
年
以
上
者

三
　
辦
理
地
方
公
益
確
有
成
績
者

四
　
品
行
端
正
家
道
殷
實
素
孚
鄕
望
者

第

五

條
　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不
得
被
選
爲
村
長
副
及
村
董

一
　
武
斷
鄕
曲
欺
壓
善
良
確
有
實
據
者

二
　
侵
呑
公
欵
確
有
實
據
者

三
　
品
行
不
端
弗
齒
鄕
里
者

四
　
曾
受
刑
事
處
分
未
復
公
權
者

五
　
沾
染
不
良
嗜
好
者

六
　
不
通
文
義
素
無
恒
產
者

第

六

條
　
村
長
副
及
村
董
均
由
村
民
選
𦦙
之
任
期
二
年
期
滿
叧
選
再

被
選
得
連
任
但
村
長
副
只
准
連
任
一
次
選
𦦙
規
則
另
定
之

第

七

條
　
村
長
副
當
選
後
應
由
該
管
縣
政
府
照
章
訓
練
其
章
程
叧
定

之
被
選
連
任
之
村
長
副
得
免
訓
練

第

八

條
　
各
村
應
辦
事
務
須
經
村
長
副
及
村
董
合
議
多
數
議
决
由
村

長
執
行
之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自
治

　
　
二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第

九

條
　
各
村
應
用
欵
項
先
儘
全
村
公
產
收
入
項
下
開
支
不
足
時
由

本
村
攤
籌
攤
籌
章
程
叧
定
之

第

十

條
　
各
村
應
用
賬
簿
由
民
政
廳
規
定
格
式
飭
縣
代
爲
購
置
分
發

並
於
騎
縫
處
加
盖
縣
印

第
十
一
條
　
各
村
應
設
左
列
各
會

一
　
村
民
會
議

二
　
村
監
察
委
員
會

三
　
村
息
訟
會
　
　
以
上
各
會
章
程
叧
定
之

第
十
二
條
　
各
村
村
民
爲
謀
全
村
之
利
益
及
安
全
得
由
村
民
會
議
規
定

村
公
約
其
章
程
另
定
之

第
十
三
條
　
本
大
綱
自
呈
奉
省
政
府
核
准
公
布
施
行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隨

時
由
民
政
廳
呈
請
修
訂
之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警
察
保
甲

　
　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四

警
察
保
甲

警
察
乃
內
政
之
事
保
甲
爲
自
衛
之
方
警
察
保
甲
原
屬
二
事
今
合
言
警
甲

可
乎
拳
匪
亂
後
羣
盜
如
毛
人
民
自
衛
而
辦
保
甲
淸
末
維
新
諸
政
畢
𦦙
官

吏
奉
文
而
設
警
察
保
甲
辦
於
前
警
察
設
於
後
二
者
各
有
可
志
者
數
端
警

察
初
設
其
欵
出
自
民
間
爲
數
甚
鉅
遂
使
人
民
自
主
𦦙
董
事
而
主
持
之
此

爲
董
事
制
之
警
察
成
立
後
設
警
務
學
堂
以
敎
之
撰
警
務
通
則
以
齊
一
之

廢
董
事
制
專
任
警
務
長
無
警
察
知
識
者
不
與
焉
此
爲
有
莭
制
之
警
察
甲

子
以
來
內
政
旣
修
欲
使
大
小
村
屯
遍
布
警
士
以
重
行
政
遂
令
警
察
化
𢿋

爲
散
丁
卯
而
後
內
政
浸
壞
警
甲
被
襲
時
有
所
聞
散
居
不
可
又
令
警
察
化

散
爲
𢿋
此
四
者
乃
警
察
之
可
志
者
也
保
甲
之
興
正
當
地
方
糜
亂
之
時
人

民
自
行
出
欵
自
行
編
查
收
效
甚
速
爲
此
保
甲
實
行
自
衛
時
期
大
亂
漸
平

不
敢
遣
散
主
其
事
者
仍
三
令
五
申
𢿋
頓
而
吿
誡
之
此
爲
保
甲
有
待
時
期

後
改
預
警
又
改
保
衛
團
遂
於
警
察
並
立
其
經
費
又
加
入
畝
捐
以
內
隨
糧

帶
徵
此
爲
保
甲
擴
張
時
期
甲
子
之
歲
保
甲
改
由
官
辦
省
總
局
專
委
保
甲

所
長
以
統
馭
之
又
擇
地
設
保
甲
公
所
以
部
勒
之
其
制
度
與
警
察
同
人
稱

警
察
爲
官
吏
今
稱
保
甲
亦
官
吏
此
爲
保
甲
官
辦
時
期
此
四
者
又
保
甲
之

可
志
者
也
戊
辰
之
秋
將
保
甲
併
入
警
察
以
內
由
警
察
所
長
兼
攝
改
警
察

爲
公
安
改
保
甲
爲
公
安
大
隊
警
察
保
甲
今
二
而
一
之
矣
警
察
脫
去
僱
傭

保
甲
已
同
軍
制
用
長
去
短
其
道
在
人
保
境
安
民
從
此
多
賴
警
察
保
甲
二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警
察
保
甲

　
　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而
一
之
何
不
可
焉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警
察
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
警
察有

淸
一
代
之
防
守

淸
康
煕
二
十
九
年
設
滿
洲
防
禦
一
員
漢
軍
防
禦
三
員
委
官
五
員
滿
洲
兵

四
十
名
漢
軍
兵
一
百
名
乾
隆
二
十
八
年
由
遼
陽
廣
寧
錦
縣
義
州
四
城
兵

內
撥
入
鐵
嶺
四
十
名
四
十
三
年
又
奉
旨
增
設
二
十
名
實
在
兵
數
共
二
百

名
鐵
匠
二
名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設
捕
緝
營
任
外
委
一
員
馬
步
兵
各
五
人
專

司
緝
捕
旗
兵
營
兵
由
此
分
治
同
治
十
三
年
因
地
方
不
靖
擴
充
捕
緝
營
始

實
設
把
總
一
員
外
委
仍
舊
馬
步
兵
共
設
馬
兵
四
十
名
二
十
二
年
裁
把
總

又
裁
去
馬
兵
二
十
名
留
外
委
一
員
馬
兵
二
十
名
二
十
七
年
奉
天
遍
設
防

營
鐵
嶺
亦
分
駐
一
營
專
任
緝
捕
遂
將
外
委
及
馬
兵
一
律
裁
撤
三
十
二
年

始
設
巡
警
按
鐵
嶺
設
旗
兵
於
前
又
設
捕
緝
營
於
後
二
百
餘
年
純
任
緝
捕

地
方
行
政
無
與
焉

警
察
之
創
設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東
三
省
總
督
趙
爾
巽
飭
各
府
廳
州
縣
仿
照
新
民
府
按
畝

抽
捐
辦
法
創
設
巡
警
鐵
嶺
知
縣
趙
臣
翼
會
旗
署
防
守
尉
及
各
紳
耆
同
公

辦
理
城
廂
設
總
局
四
鄕
設
分
局
假
鐵
嶺
縣
考
棚
爲
巡
警
總
局
行
董
事
制

公
推
董
事
六
人
滿
董
事
二
人
漢
董
事
四
人
主
持
巡
警
全
局
事
務
總
局
設

總
副
巡
弁
各
一
員
馬
巡
二
十
名
步
巡
八
十
名
四
鄕
分
局
五
東
分
局
設
大

甸
子
南
分
局
設
范
家
屯
西
分
局
一
設
調
兵
山
一
設
大
孤
家
子
一
設
丁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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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身
時
法
庫
尙
未
設
治
未
經
劃
分
西
路
地
方
遼
闊
故
設
三
分
局
四
鄕
分

局
各
設
董
事
二
人
正
副
巡
長
各
一
人
馬
巡
十
人
步
巡
四
十
人
統
計
全
境

田
地
十
五
萬
六
千
餘
日
每
日
地
捐
洋
半
角
共
洋
七
萬
八
千
餘
元
即
於
是

年
七
月
開
辦

警
察
之
改
革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省
內
設
巡
警
道
凡
各
屬
之
巡
警
悉
隸
焉
未
幾
裁
巡
警
道

警
察
又
屬
於
民
政
司
由
司
撰
警
務
通
則
令
各
屬
奉
行
改
巡
弁
爲
警
務
長

所
內
設
總
務
司
法
行
政
衛
生
四
股
每
股
設
股
員
一
人
所
內
又
設
巡
官
一

人
馬
巡
二
十
人
曰
警
衛
隊
劃
城
廂
爲
二
區
劃
四
鄕
爲
四
區
各
設
區
官
一

員
每
區
又
設
巡
官
一
二
人
按
地
勢
之
衝
要
分
區
治
之
東
區
區
官
設
大
甸
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巡
巡
官
二
一
設
黃
石
䃳
子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一
設
白

旗
寨
距
城
一
百
十
里
南
區
區
官
駐
范
家
屯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巡
巡
官
一

駐
懿
路
距
城
四
十
里
西
區
區
官
自
劃
分
法
庫
後
駐
鮑
家
岡
子
距
城
七
十

里
設
分
巡
巡
官
一
駐
石
佛
寺
距
城
九
十
里
北
區
區
官
駐
大
靑
堆
子
距
城

三
十
五
里
設
分
巡
巡
官
二
一
駐
阿
吉
牛
彔
堡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一
駐
大
孤

楡
樹
距
城
五
十
里
全
境
馬
警
六
十
人
步
警
三
百
三
十
人
馬
步
警
士
共
三

百
九
十
人

警
察
之
化
𢿋
爲
散

自
民
國
以
來
省
內
設
警
務
處
統
馭
各
屬
警
察
鐵
嶺
警
察
仍
前
制
至
十
三

年
省
委
陳
蘭
斌
爲
鐵
嶺
警
察
所
長
又
奉
令
警
察
化
𢿋
爲
散
以
鐵
嶺
爲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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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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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區
名
爲
行
政
警
察
改
警
務
長
公
所
爲
警
察
所
城
內
爲
中
區
設
區
官
一

巡
官
二
設
分
駐
所
四
設
派
出
所
九
劃
四
鄕
爲
四
區
每
區
設
區
官
一
駐
區

所
設
巡
官
二
駐
分
所
每
區
設
巡
長
七
八
人
駐
派
出
所
每
派
出
所
駐
警
士

四
城
廂
共
設
派
出
所
九
四
鄕
共
設
派
出
所
二
十
七
以
上
專
司
行
政
所
內

又
設
警
察
馬
隊
四
十
人
隊
長
副
隊
長
各
一
人
以
統
帶
之
以
上
專
司
緝
捕

全
境
警
察
馬
隊
四
十
人
警
士
三
百
四
十
人
共
三
百
八
十
人
是
時
保
甲
改

由
官
辦
另
設
保
甲
公
所
與
警
察
分
治
警
察
重
行
政
保
甲
重
緝
捕
詳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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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志

保
甲保

甲
之
緣
起

淸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因
拳
匪
之
亂
盜
賊
蠭
起
知
縣
孟
憲
彜
不
能
辦
賊
省
委

新
令
陳
璋
代
之
甫
蒞
任
即
與
銀
岡
書
院
各
董
事
核
商
聘
地
方
公
正
紳
耆

若
干
人
籌
辦
保
甲
嚴
查
戶
口
一
面
招
集
四
鄕
耆
老
尅
日
𦦙
辦
一
面
按
戶

抽
丁
無
事
散
居
有
事
齊
集
城
內
設
總
局
分
鄕
爲
八
八
鄕
各
設
分
局
以
孝

弟
忠
信
仁
義
禮
智
爲
八
分
局
標
識
全
境
共
設
六
十
六
保
大
保
十
餘
村
小

保
七
八
村
每
保
設
保
正
一
人
保
副
二
人
其
下
設
百
戶
長
若
干
人
一
鄕
之

戶
按
戶
抽
丁
丁
與
丁
相
習
此
保
之
村
與
彼
保
之
村
相
聞
甲
局
之
保
與
乙

局
之
保
相
知
如
身
使
臂
如
臂
使
指
鷄
犬
相
聞
有
呼
即
至
城
內
總
局
不
時

赴
分
局
查
看
名
爲
查
看
實
壯
聲
勢
也
零
賊
無
處
容
身
股
匪
無
力
抗
拒
不

勞
請
兵
不
費
公
帑
平
大
亂
於
無
形
收
保
甲
之
實
効
盖
辦
理
善
認
眞
故
也

保
甲
之
改
革

宣
統
元
年
知
縣
徐
麟
瑞
以
巡
警
已
經
成
立
城
內
又
有
駐
防
陸
軍
遂
改
保

甲
爲
堡
防
於
是
城
西
各
鄕
具
文
呈
請
每
日
地
捐
洋
一
角
爲
堡
防
專
欵
又

公
推
西
路
巡
警
董
事
孟
昭
孔
爲
堡
防
長
旋
經
省
諮
議
局
議
改
堡
防
爲
預

警
並
訂
有
預
警
簡
章
發
縣
照
辦

預
警

民
國
三
年
縣
知
事
陳
藝
遵
照
預
警
章
程
𦦙
辦
預
警
前
堡
防
長
孟
昭
孔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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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印

當
選
爲
預
警
總
長
設
預
警
辦
事
處
於
城
廂
自
治
會
公
所

時
自
治
已

奉
令
停
辨

四
鄕
分
設

預
警
常
駐
所
各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經
費
每
日
地
捐
洋
三
角
全
境
常
駐
丁
四

百
人
續
備
丁
四
千
人

保
衛
團

預
警
成
立
後
即
於
是
年
九
月
奉
天
巡
按
使
張
元
奇
通
令
各
縣
預
警
改
爲

保
衞
團
各
縣
預
警
辦
事
處
一
律
裁
併
縣
公
署
行
政
科
內
辦
理
預
警
總
長

一
併
取
銷
保
衞
事
宜
以
縣
知
事
爲
總
監
督
縣
公
署
行
政
科
增
設
保
甲
辦

事
員
一
人
承
監
督
命
令
辦
理
四
鄕
保
衛
事
宜
四
鄕
之
預
警
所
長
改
稱
保

衛
團
總
各
區
之
預
警
所
長
改
稱
保
董
預
警
兵
改
稱
團
兵
仍
仿
照
保
甲
十

戶
爲
團
置
牌
長
十
牌
爲
甲
置
甲
長
五
甲
爲
保
置
保
董
又
設
散
在
丁
大
村

二
十
人
至
三
十
人
小
村
五
人
至
十
人
全
境
共
分
四
區
每
區
十
保
至
十
四

保
每
保
又
設
散
在
保
長
一
人
管
帶
散
在
丁

官
辦
保
甲

民
國
十
三
年
奉
文
保
甲
改
由
官
辦
叧
設
保
甲
公
所
省
委
王
者
貴
爲
保
甲

所
長
與
警
察
同
奉
令
化
𢿋
爲
散
城
內
設
總
局
所
長
以
下
設
總
敎
練
一
人

文
牘
一
人
會
計
一
人
書
計
長
一
人
書
記
三
人
保
甲
馬
丁
五
十
五
人
設
隊

長
副
隊
長
各
一
人
以
統
帶
之
城
鄕
共
五
區
第
一
區
駐
城
轄
五
保
第
二
區

駐
大
甸
子
轄
十
保
馬
丁
十
人
三
區
駐
李
千
戶
屯
轄
十
保
馬
丁
十
人
四
區

駐
大
汎
河
轄
十
保
馬
丁
十
人
五
區
駐
大
靑
堆
子
轄
十
保
馬
丁
十
人
每
區

設
保
長
一
人
敎
練
一
人
書
記
長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區
保
長
之
駐
所
即
爲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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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保
每
保
設
保
長
一
甲
長
一
甲
丁
十
全
境
計
五
區
四
十
五
保
馬
甲
九
十

五
人
甲
丁
四
百
九
十
五
人
開
辦
之
始
每
甲
丁
月
薪
五
元
馬
丁
月
薪
倍
之

又
按
民
戶
之
大
小
抽
收
代
役
費
以
補
助
之
十
四
年
取
銷
代
役
費
其
經
費

遂
全
由
畝
捐
內
又
徵
保
甲
費
焉
是
時
警
察
同
奉
令
化
𢿋
爲
散
與
保
甲
分

治
警
察
重
行
政
保
甲
重
緝
補
詳
前

保
甲
歸
併
警
察
同
化
散
爲
𢿋

民
國
十
六
年
省
委
陳
玉
銘
爲
鐵
嶺
警
察
所
長
時
奉
令
將
保
甲
歸
併
警
察

以
內
又
令
警
甲
同
化
散
爲
𢿋
警
察
區
保
甲
區
均
仍
舊
無
甚
編
制
不
過
將

警
甲
集
合
一
處
人
多
勢
壯
耳
遂
盡
裁
派
出
所
實
行
化
散
爲
𢿋
盖
是
時
中

原
多
故
備
戰
方
殷
警
察
保
甲
遂
作
臨
時
之
集
合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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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志

警
察
保
甲

改
警
察
爲
公
安
改
保
甲
爲
公
安
大
隊
之
合
組

十
九
年
調
査

民
國
十
七
年
改
警
察
局
爲
公
安
局
設
局
長
一
人
局
內
設
督
察
處
任
督
察

長
一
人
督
察
員
二
人
又
設
總
務
行
政
司
法
三
課
總
務
課
課
長
一
人
課
員

二
人
僱
員
二
人
行
政
課
課
長
一
人
課
員
一
人
僱
員
二
人
司
法
課
課
長
一

人
課
員
二
人
僱
員
一
人
此
公
安
局
內
部
之
組
織
也
外
設
分
局
九

第
一
區
分
局
駐
宿
老
屯
距
城
三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五
茨
楡
台
分
所
距
城
二
十
里
設
分
所
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土
台
子
分
所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熊
官
屯
分
所
距
城
十
二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催
陣
堡
分
所
距
城

四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山
頭
堡
分
所
距
城
二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二
區
分
局
駐
大
甸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牧
養
政
分
所
距
城
五
十
五
里
設
分
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鷄
冠
山
分
所
距
城
九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
人
白
旗
寨
分
所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阿
達
伙
洛

分
所
距
城
一
百
三
十
里
設
分
所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三
區
分
局
駐
大
汎
河
距
城
三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遼
海
屯
分
所
距
城
二
十
里
設
分
所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警
察
保
甲

　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殷
家
屯
分
所
距
城
三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大
蓮
花
泡
分
所
距
城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英
守
屯
分
所
距
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四
區
分
局
駐
范
家
屯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懿
路
分
所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李
千
戶
屯
分
所
距
城
五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上
魏
台
冲
分
所
距
城
五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三
岔
子
分
所
距

城
五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五
區
分
局
駐
鮑
家
岡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
長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大
八
里
莊
分
所
距
城
五
十
五
里
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湯
牛
彔
堡
子
分
所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
人
步
警
四
人
達
連
屯
分
所
距
城
九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石
佛

寺
分
所
距
城
一
百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六
區
分
局
駐
鎭
西
堡
距
城
二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三
果
子
園
分
所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設
分
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大
靑
堆
子
分
所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
警
四
人
紅
崖
嘴
分
所
距
城
二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七
區
分
局
駐
夏
家
樓
距
城
四
十
五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
長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雙
樹
子
分
所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大
孤
楡
樹
分
所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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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四
　
民
治
　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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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甲

　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四
人
劉
荒
地
分
所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小
靑
堆
子
分

所
距
城
五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八
區
分
局
駐
阿
吉
牛
彔
堡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
分
所
長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四
楊
相
國
屯
分
所
距
城
六
十
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蔡
牛
彔
堡
子
分
所
距
城
四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大
康
家
屯
分
所
距
城
七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
四
人
古
城
子
分
所
距
城
五
十
五
里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
第
九
區
分
局
駐
城
內
設
分
局
長
一
人
局
員
二
人
分
所
長
一
人
僱
員
一
人

步
警
七
人
轄
分
所
十
四
南
門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鼓
樓
分
所
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南
大
街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東
門
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高
台
廟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
北
大
街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西
門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
五
人
廣
裕
街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溝
子
北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
人
步
警
五
人
龍
首
山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西
大
街
分
所
設
分
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北
門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興
仁
街
分
所
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鐵
道
西
分
所
設
分
所
長
一
人
步
警
五
人

民
國
十
七
年
改
保
甲
局
爲
大
隊
部
隸
公
安
局
名
曰
公
安
大
隊
駐
城
內
設

大
隊
長
一
人
大
隊
附
一
人
會
計
員
一
人
文
牘
員
一
人
班
長
五
人
步
警
八

人
此
大
隊
部
之
組
織
也

第
四
十
二
步
兵
中
隊
駐
大
甸
子
距
城
六
十
里
設
中
隊
長
一
人
庶
務
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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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書
記
一
人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其
一
分
隊
駐
熊
官
屯
距
城
十
二
里
設
分
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步
警
二
十
人
二
分
隊
駐
土
台
子
距
城
四
十
里
設
分
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三
分
隊
駐
阿
達
伙
洛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
里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其
一
分
隊
之
獨
立
班
駐
山
頭

堡
距
城
三
十
里
設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十
人

按
四
十
二
步
兵
中
隊
共
設
步
警
九
十
四
人
計
一
等
警
三
十
一
人
二

等
警
六
十
三
人

第
四
十
三
步
兵
中
隊
駐
大
靑
堆
子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設
中
隊
長
一
人
庶
務
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其
一
分
隊
駐
高
家
窩
棚
距
城
六
十

里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步
警
二
十
人
二
分
隊
駐
烏
巴
海
距
城
六
十

里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三
分
隊
駐
項
荒
地
距
城
四
十

里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步
警
二
十
一
人
其
二
分
隊
之
獨
立
班
駐
果

子
園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設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十
人
其
三
分
隊
之
獨
立
班
駐
娘

娘
廟
設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九
人

按
第
四
十
三
步
兵
中
隊
共
設
步
警
九
十
四
人
計
一
等
警
三
十
一
人

二
等
警
六
十
三
人

第
四
十
四
步
兵
中
隊
駐
索
龍
岡
子
距
城
五
十
里
設
中
隊
長
一
人
庶
務
一

人
書
記
一
人
班
長
一
人
步
警
四
人
其
一
分
隊
駐
三
岔
子
距
城
七
十
里
設
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二
分
隊
駐
石
佛
寺
距
城
一
百
十
里
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三
分
隊
駐
李
千
戶
屯
距
城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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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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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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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三
人
步
警
三
十
人

按
第
四
十
四
步
兵
中
隊
共
設
步
警
九
十
四
人
計
一
等
警
三
十
一
人

二
等
警
六
十
三
人

第
二
十
五
騎
兵
中
隊
駐
城
內
設
中
隊
長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馬
警

二
人
其
一
分
隊
二
分
隊
同
駐
城
內
各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馬
警
二

十
人

按
二
十
五
騎
兵
中
隊
共
設
馬
警
四
十
二
人
計
一
等
警
十
四
人
二
等

警
二
十
八
人

第
十
三
礮
兵
中
隊
駐
城
內
北
箭
塲
設
中
隊
長
一
人
庶
務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
班
長
二
人
步
警
五
人
其
分
隊
有
三
一
分
隊
二
分
隊
同
駐
北
箭
塲
三
分
隊

附
公
安
局
內
各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班
長
二
人
步
警
二
十
二
人

以
上
公
安
局
計
局
長
一
人
督
察
長
一
人
督
察
員
二
人
課
長
三
人
課
員
五

人
僱
員
四
人
分
局
長
九
人
局
員
十
八
人
僱
員
九
人
分
所
長
五
十
五
人
步

警
二
百
六
十
一
人

公
安
大
隊
計
大
隊
長
一
人
大
隊
附
一
人
會
計
一
人
文
牘
一
人
班
長
五
人

步
警
八
人
中
隊
長
五
人
庶
務
四
人
書
記
五
人
分
隊
長
十
四
人
隊
長
三
十

七
人
馬
警
四
十
二
人
步
警
三
百
六
十
一
人
通
共
八
百
五
十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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